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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實施細則
（2025年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適應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戰略發展需要，增
強公司核心競爭力，確定公司發展規劃，健全投資決策程序，全面積極響應全球
氣候倡議與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引領集團各組織部門自上而下推動公司可持續
發展水平提升，識別合規風險，探索可持續發展機遇，滿足客戶需求，提升公司
可持續發展核心競爭力，加強決策科學性，提高重大投資決策的效益和決策的質
量，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大
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規定，公司特設
立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戰略委員會」），並制定本實施細
則。

第二條 戰略委員會是公司董事會經股東會批准設立的專門工作機構，主要
負責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ESG實踐工作、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
研究並提出建議。

第二章 人員組成

第三條 戰略委員會成員由3名董事組成，其中應至少包括1名獨立董事。

第四條 戰略委員會委員由董事長、二分之一以上獨立董事或者三分之一以
上董事提名，並由董事會選舉產生。

第五條 戰略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由公司董事長擔任，負責召集委員會
會議並主持委員會工作。主任委員不能履行職務或不履行職務時，由二分之一以
上的委員共同推舉一名委員負責召集並主持。

第六條 戰略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任期一致，可以連選連任。在委員任職期
間，如有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則其自動失去委員資格，並由委員會根據
本實施細則的規定補足委員人數。

第七條 戰略委員會下設日常工作機構可持續發展中心，溝通協調管理層各
部門執行落地可持續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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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司董事會秘書辦公室為戰略委員會日常辦事機構，負責日常工作
聯絡、會議組織及戰略委員會決策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第三章 職責權限

第九條 戰略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權限：

（一） 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規劃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二） 對《公司章程》規定須經董事會批准的重大投資融資方案進行研究並提
出建議；

（三） 對《公司章程》規定須經董事會批准的重大資本運作、資產經營項目進
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四） 對其他影響公司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五） 制定公司可持續發展長期願景、使命與戰略，通過監督和評估確保企
業戰略的先進性、戰略與實施的一致性，以及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合
規性、透明度和責任；

（六） 監管可持續發展承諾及表現，評估公司可持續發展相關風險；

（七） 定期向公司董事會匯報可持續發展事宜與進展；

（八） 對以上事項的實施進行檢查；

（九）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第十條 戰略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委員會的提案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

第十一條 可持續發展中心的主要職責權限：

（一） 引領公司各組織部門全面、積極響應可持續發展趨勢，協調集團內外
部資源，應對全球氣候倡議，識別合規風險，探索可持續發展機遇，
提升公司可持續發展核心競爭力；

（二） 持續關注客戶、合作夥伴、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最新動態，制定工作計
劃以響應利益相關方對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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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公司各組織部門提供可持續發展相關培訓，分享和討論與可持續發
展相關議題的進展及對業務的影響。

第四章 議事程序、規則

第十二條 戰略委員會議事程序為：

（一） 董事會秘書辦公室負責戰略委員會會議的前期準備工作，組織、協調
相關部門或中介機構編寫會議文件，並保證其真實、準確、完整。會
議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1、 公司發展戰略規劃；

2、 公司發展戰略規劃分解計劃；

3、 由公司有關部門或控股（參股）企業的負責人上報重大投資融
資、資本運作、資產經營項目的意向、初步可行性報告以及合
作方的基本情況等資料；

4、 其他資料。

（二） 董事會秘書辦公室按照公司內部管理制度規定履行會議文件的內部審
批程序；

（三） 董事會秘書辦公室將會議文件提交戰略委員會主任委員審核，審核通
過後及時召集戰略委員會會議；

（四） 戰略委員會會議提出的建議或提議，應以書面形式呈報公司董事會。
對需要董事會或股東會審批批准的，由戰略委員會向董事會提出提
案，並按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審批程序。

第十三條 戰略委員會根據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並於會議召開前2天通
知全體委員。情況緊急，需要盡快召開戰略委員會會議的，可以隨時通過電話或
者其他口頭方式發出會議通知，但召集人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

第十四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應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行；每一名
委員有一票表決權；會議做出的決議，必須經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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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表決方式為舉手表決或投票表決；會議可以採取
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

第十六條 第十五條 可持續發展中心成員可列席戰略委員會會議，可邀請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七條  如有必要，戰略委員會可以聘請中介機構為其決策提供專業意
見，費用由公司支付。

第十八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的召開程序、表決方式和會議通過的議案必須遵
循有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及本辦法的規定。

第十九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應當有記錄，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議記錄上
簽名；會議記錄由公司董事會秘書保存，保存期限為十年。

第二十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議案及表決結果，應以書面形式報公司董
事會。

第二十一條  出席會議的委員和其他列席人員均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
務，不得擅自披露有關信息。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執行。

第二十三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
券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等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執行；本實施細則如與國家日
後頒佈的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經合法程序修訂後的《公
司章程》相抵觸時，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和《公
司章程》的規定執行，並據以修訂，報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本細則解釋權歸屬公司董事會。


